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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備 忘 錄  

 

2012-2013 年 工 商 業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
第 三 次 報 告  

 

會 議  

 

工 商 業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工 房 委 ） 於 2012 年 6 月 4 日 舉 行 第 四 次 會

議 。  

 

要 求 改 善 良 景 巴 士 總 站 照 明 系 統  
 

2.  工 房 委 關 注 上 述 良 景 邨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照 明 不 足 ， 影 響 交 通 安 全 ， 要

求 各 有 關 部 門 及 管 理 公 司 加 強 協 調 ， 平 衡 節 省 能 源 與 居 民 需 要 ， 提 供 足 夠

照 明 。 此 外 ， 工 房 委 要 求 有 關 部 門 說 明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管 理 的 分 工 責 任 。

因 應 署 方 沒 有 在 文 件 中 詳 細 解 釋 改 善 工 程 ， 工 房 委 請 秘 書 處 向 路 政 署 查 詢

有 關 詳 情 。  

 

2012 年 房 屋 署 屯 門 區 屋 邨 管 理 工 作 大 綱  
 

3.  工 房 委 就 房 屋 署 的 工 作 大 綱 及 各 項 管 理 安 排 提 供 意 見 ， 包 括 屋 邨 維 修

工 程 、 各 類 住 戶 的 調 遷 安 排 、 屋 邨 商 場 管 理 、 場 地 租 用 、 業 權 分 布 及 執 法

行 動 等 。 有 委 員 關 注 屋 邨 範 圍 內 不 容 許 張 貼 具 名 評 論 個 別 人 士 的 內 容 ， 憂

慮 言 論 自 由 受 到 壓 制 。 經 商 討 後 ， 工 房 委 議 決 要 求 在 席 的 房 屋 署 代 表 向 署

方 反 映 委 員 對 限 制 張 貼 宣 傳 品 的 關 注 。  

 

工 商 業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(a) 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工 作 小 組  

 

4.  工 房 委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有 關 報 告 的 內 容 。  

 

(b)  屯 門 經 濟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

 

5.  因 應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已 參 考 過 往 區 議 會

撥 款 進 行 的 研 究 ， 並 認 為 有 必 要 進 一 步 研 究 屯 門 區 的 經 濟 發 展 ， 以 及 舉 辦

有 關 活 化 工 廠 大 廈 的 座 談 會 ， 以 便 向 工 廠 大 廈 的 業 主 及 租 戶 ， 澄 清 對 有 關

政 策 的 誤 解 。  

 

(c)  大 廈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 

 

6.  工 房 委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有 關 報 告 的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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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 報 告  

 

7.  因 應 委 員 對 富 健 花 園 僭 建 問 題 及 執 法 行 動 的 關 注 ， 屋 宇 署 代 表 表 示 ，

署 方 會 根 據 現 場 情 況 判 別 構 築 物 有 否 即 時 危 險 ， 以 及 需 要 採 取 何 種 執 法 行

動 。 工 房 委 認 為 ， 即 使 僭 建 物 沒 有 即 時 危 險 ， 署 方 也 應 發 出 勸 籲 信 ， 並 要

求 署 方 檢 討 現 時 的 執 法 標 準 。 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2 年 6 月 15 日  

檔 號 ： HAD TM DC/13/30/CIHC/2 

 


